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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05.8.3體育署來文、辦理溯溪活動應注意事項(105D088541_105D2037783.pdf、

105D088541_105D2037784.docx)

主旨：為維護溯溪活動參與者之安全與保障其權益，檢送教育部

體育署研訂「辦理溯溪活動應注意事項」如附件，請查照

。並轉知所屬依循辦理。

說明：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05年8月3日臺教體署全(三)字第10500

23346A號函辦理。

正本：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府民政處、本府財政處、本府水利處、本府工務處、本府

農業處、本府社會處、本府地政處、本府行政處、本府計畫處、本府主計處、本

府人事處、本府政風處、本府工商發展處、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、本府採購稽

核小組、本府勞工及青年發展處、苗栗縣各私立中學國中部、本縣各國民小學、

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縣立高級中學、苗栗縣體育總會、苗栗縣體育會、苗栗縣

政府原住民族事務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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